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擴大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14年 9月 12(星期五）上午 11時 15分 

地    點：三樓中會議室 

主    席：潘校長姿伶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洪淑芬 

壹、 報告暨討論： 

（略；詳工作報告資料） 

貳、 主席裁示暨決議事項： 

一、 以後擴大行政會議報告順序輪流各處室第一個先報告。 
二、 經費相關請會辦會計室。 
三、 各項活動、採購前確認經費來源，補助款項目間未經補助機關同意不得調整支

用。 
四、 請購、核銷前，請先確認會計科目，並定期清理。 
五、 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 15日內完成付款，114年 10月起，如發票日至付款日超

過 30日請先簽准再核銷。 
六、 114學年度第 1學期學校日訂於 9月 20日(六)上午，當日上班:「行政人員」

依規定打卡辦理加班補休、「導師」部分-輔導室會送至各教室簽到、「專任教師」
請至教務處簽到。無法出席之教職員，請於 9月 17 日(三)前至人事室填寫未
到校申請表，親送單位主管及校長核章(因屬學校重要活動，未先申請不到校卻
無故缺席列入考核參考)。 

七、 臺北市教師節獎勵禮券案，經票選最高票為- Benefit Xpress福利即享券，感
謝教務處協助調查，總務處協助採購共契，將於 9/26前發放。經費為編制內教
職員額之預算，本校為 81人。 

八、 112年 1月 1日後加班補休期限即為 2年內應休畢。請同仁留意加班補休期限
及早規劃（請每日特別注意差勤首頁~可看到「到期時數」），以維護健康權。 

九、 學校日訂於 09月 20日(六)上午舉行，分工表如附件，敬請各處室協助。 

十、 教育關懷獎相關訊息轉知導師，請導師推薦符合申請資格學生，9/17(三)校內
收件截止，9/19(五)11:30召開審查小組會議，9/24(三)送件。 

十一、 經詢教育局依「臺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工停車空間收費參考基
準表」，本校 114學年度下學期起，調整停車申請及收費方式為「學期制」。收
費方式如下： 
(一)日間停車： 
1.以學期計收，上學期 8月 1日至翌年 1月 31日，下學期 2月 1日至 7月 31
日，申請時間為 7月及 1月，到時總務處會公告。 
2.每學期收費 1,440元，以 4.5個月計，單月為 320元。 
3.學期中提出申請者，依實際停車「月」數計算收費。 
4.如僅有單次臨時停車需求，無需提出申請，逕向停管處繳費。 
(二)夜間停車：另行計收，每月 1,850元，學期以 6個月為 1單位收費，單次
或單月之夜間停車需求，無需提出申請，逕向停管處繳費。 

十二、 本學期其他收費項目三聯單（制服、書包、課後學習活動費、校外教學、午



餐費用等），預計於 114/9/22（一）至 114/10/3（五）止委託銀行代收，煩請
業務單位協助於 114/9/12（五）前提供學生繳費名單及應收金額，以利繳費單
印製。 

十三、 有關二代表單填報須經審核流程，請各處室配合辦理。 

十四、 有關二代表單請各處室協助填報學校基本資料 
(1)學校概況:請事務組協助 
(2)校長資訊:請人事室協助 
(3)行政主管分佈: 請人事室協助 
(4)教職員工總人數: 請人事室協助 
(5)學生總人數:請註冊組協助 
(6)總班級數: 請註冊組協助 
(7)學校面積: 請事務組協助 
(8)校舍概況: 請事務組協助 
(9)基本設施:請設備組、事務組協助 
(10)學校願景:請教務處協助 

十五、 為配合落實教育局校舍安全及樹木檢查，已於開學前聘請專家進行校舍結構
安全檢查，9/11(四)完成樹木初步巡檢，發現一樓東側古蹟教室跑道旁有三棵
小葉欖仁樹況欠佳，疑有枯死跡象，建議先行圍設警示區域，避免人員通行，
近期將樹況及處置建議報局核可後予以適當處置，在未移除期間，為避免樹木
枯枝掉落影響師生安全，請學務處協助於集會時加強宣導，體育課程或活動請
暫時不要安排在警示線內區域，也請導師們於班級經營時間加以提醒學生。 

十六、 請提醒學生 9/15(一)前繳交學生家長地下停車場臨停需求申請，待彙整後送
地下停車場核可後，預計於 9/23(一)開放上放學時間接送家長臨停至
115.1.23(五)。 

十七、 有關辦公室鑰匙管理與辦公室空間分配原則如下: 
(1)導師及專任老師搬遷辦公室時至總務處登記歸還及領用新辦公室鑰匙。同仁
離職時連同離職申請書將鑰匙電梯磁扣歸還總務處，各處室行政同仁鑰匙自行
與交接手冊一併轉交給接任人員，若接任人員未到職，請各處室監交人(主任)
保管，或交至總務處財管人員處。 
(2)專科教室、運動場館、音樂專班琴房、資優班、資源班由各業務單位控管處
理。鑰匙經清查若仍有需求，請業務單位自行申請打製。 
(3)請各處室先行盤點處室人員持有鑰匙數量，若有轉換職務未交還鑰匙請各處
室自行追回，各辦公室所屬編制人員始能持有該辦公室鑰匙，非屬該辦公室編
制人員應把鑰匙交回處室(行政人員)或總務處(老師)，若有因個人疏失遺失鑰
匙，請到總務處繳交打鑰匙費用，由總務處或所屬處室統一處理，禁止私自打
製鑰匙，以避免各辦公室教師個人財務保管若有爭議事件發生延伸不必要困擾。 
(4)重申依[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教師辦公室單元設備，
每一同仁均謹配有一套辦公室桌椅，請同仁依職務性質在所屬編制之辦公空間
辦公，不占用不屬於該職務之辦公空間之座位，請各所屬處室主任宣導及落實
配置原則，以避免各處室傳達公務資料無法傳達，學生找不到老師的狀況發生。 

十八、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後學習輔導費收支扣除必要支出及預留颱風假退費等
項目大約剩餘 12萬元預計購置大會議室擴大機、2樓禮堂無線麥克風。 

十九、 10/3(五)進行一模及上學期三段表現優秀頒獎，若各處室有相關獎項要一併
頒獎請於 9/29(一)前提供相關名單及司儀稿給註冊組。 

二十、 請尚未完成 A1A2研習的教師盡速參與研習，目前精進數位研習比例已列入軟
體補助考核項目。 



二十一、 請老師勿將校內各項連結外傳，避免校外人士連結。 

二十二、 請家長會協助 112-114年校門口榜單事宜。 
二十三、 配合防災校園基礎建置第二次訪視，本學期防災疏散演練規畫如下： 

(一)9/12週會：防災、安全暨友善校園宣導、(4)擴大行政會議（附午餐） 
(二)9/15(4)導師會議：防災疏散演練工作說明、(午休)幹部防災說明 
(三)9/18(15:00)：預演＋應變小組組長檢討會議 
(五)9/19(09:21)：全國防災演練 

二十四、 為體恤導師開學日的辛勞並能妥善安頓學生，上學期的開學註冊延長至第
二節。規畫如下：早自習和第一節：導師時間；第二節：開學典禮，由任課老
師隨班督導。 

參、 提案事項 

【提案一】 

案由:依本校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課後學習輔導實施辦法，各年級擬收取費用七年級 1,800 元、八

年級 2,190元、九年級 2,160元。詳細內容如下： 

說明:  

一、 依據:「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課後學習輔導實施要點」、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6 年 1 月 4 日北市

教中字第 10630322900號函」辦理。 

二、實施對象：本校七、八、九年級全體同學。 

三、實施日期：七年級-114年 9月 15日(星期一)至 115年 1月 8日(星期四)。 

八年級-114年 9月 15日(星期一)至 115年 1月 9日(星期五)。 

九年級-114年 9月 15日(星期一)至 115年 1月 9日(星期五)。 

四、上課節數： 

(一)七年級每週一~四 第八節。共 60 節。 

(9/29.10/6.10/13.10/14.12/2.12/3.12/25.1/1 不開，週五不開) 

(二)八年級每週一~五 第八節。共 73 節。 

(9/29.10/6.10/10.10/13.10/14.11/10.11/11.12/2.12/3.12/25.1/1不開) 

(三)九年級每週一~五 第八節。共 72 節。 

(9/29.10/6.10/10.10/13.10/14.10/15.10/16.10/17.12/2.12/3.12/25.1/1 不開) 

五、費用： 

(一)七年級為新臺幣 1,800元。 

(二)八年級為新臺幣 2,190元。 

(三)九年級為新臺幣 2,160元。 

具體建議: 經行政會議通過，印製三聯單。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114學年度第一學期午餐費用(每餐 65元，依上課天數收費)，七年級 6,370元(98天)、八年級 6,240

元(96天)、九年級 6,175元(95天)。 

說明:經行政會議通過，印製三聯單。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114學年度第一學期購買校服費用，金額依依廠商提供名單為準。 

說明:經行政會議通過，印製三聯單。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114學年度第一學期七年級學生購買書包費用，金額 630元，依生教組提供名單為準。 

說明:經行政會議通過，印製三聯單。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114學年度九年級畢業紀念冊費用 930元(畢冊本 600元，拍照費用 330元)，依訓育組提供名單為

準。 

說明:經行政會議通過，印製三聯單。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由:114學年度八年級隔宿露營費用 3430元，目前調查參加人數 183人，依訓育組提供名單為準。 

說明:經行政會議通過，印製三聯單。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案由:國樂班收取學生「國樂專班外聘教師鐘點費暨活動雜支費」，提案討論： 

1.依「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規定，本校國樂班每學期向學生

收取代收代辦費-「國樂專班外聘教師鐘點費暨活動雜支費」，依其它代收代辦費項目及其收支管理規定
須經學校行政會報決議通過，並應邀請家長會授權之代表參加，並將行政會報紀錄及相關資料存校備查。 

2.本校「國樂專班外聘教師鐘點費暨活動雜支費」支應項目有外聘主副修個別教師鐘點費、樂器修繕零
件費及雜費支應等，其中雜費部分，主要支應課後辦理團體音樂會活動及跨班級音樂合奏活動排練使用
冷氣之分攤電費。 

3.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國樂班預定收費項目，擬併入註冊三聯單一併收費：七年級 9 名，八年級 6 名，
九年 4名(名單附於內簽)，每位學生 16000元，若有具備低收身分學生，擬先行收費，待來文調查時會
協助申請，補助款入帳時再轉發給學生或抵扣下一學期收費。另部分學生有加修需求者，依其加修節次
計算，一併列入三聯單收費(名單附於內簽)。 



4.學生註冊後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者，依「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
規定辦理退費：按學生所繳費用計算(16,000元)，轉出或未就學時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
(10,667元)；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之一(5,334元)；逾學期三分之二者，
不予退費。加修部分依其實際上課堂數收費，扣除已支用部分予以退費。 

決議:照案通過。(有關冷氣電費分攤建議以 15%為原則(冷氣費 5%、電費 10%) 

【提案八】 

案由:114學年度第一學期國樂班外聘教師鐘點費暨活動雜支費經費分攤表，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案由:114學年度第一學期藝術才能專長彈性學習課程實施辦法及講師鐘點費收費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收費標準：依據「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課後學習輔導實施要點」之收費原則，每節課 30 元*實
際上課節數。低收生或家境清寒生得免繳費用。收費金額共 17,550 元，各年級收費如下：七年級：29
節*30元，共計 870元。8位 x870=6,960元八年級：26節*30元，共計 780元。8位 x780=6,240元九年

級：29節*30元，共計 870元。5位 x870=4,350元 (1名低收免繳費)。 

決議:照案通過。(低收建議以教儲戶補助) 

肆、 級導師、教師會、家長會協調事項 

一、 有關惠玲老師提出，班級學生置物櫃是否協助標註編號，以便安排學生使用。
新裝修之置物櫃及布告欄提供班級進行情境布置，廠商建議均須使用無痕膠帶
或黏土貼以維護櫃體及版面的清潔，請教室佈置比賽也將此部分列入評分項
目，未來在搬遷班級時會將櫃體清潔及設備完整性列入移交檢查項目，請各位
老師配合督導學生，將心比心，不增加後人使用的困擾，若需要除膠噴霧可至
總務處借用，務必清潔完成才能移交。 

二、 有關佳忠老師提出是否統一採購手機置物盒，目前學校已完成採購 4個，待財
產編列完成後發給各班使用，不足部分 2個將另行找尋經費採購。 

伍、 散會（下午 12時 00分）。 


